
关于《清远民族工业园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局部调整（2021年）的公示文件

一、规划局部调整的范围
本规划调整地块位于连州市城南地区九陂镇，民族工业

园范围内北侧，东至兴连大道和107国道，西抵九陂河、大

旱坪，北至富民路，南至谷禾塘村。规划局部调整范围位于

2019年12月20日连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《清远民族工业

园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》的覆盖范围。

规划位置图

二、规划局部调整的原因

三、规划局部调整的主要依据

为贯彻落实《清远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6-2035 年）》

和《连州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5-2030 年）》赋予工业园区

重要的城市拓展的空间职能和产业转移的载体功能，加快重

大产业平台高标准建设和优化升级的谋略，同时适应实际发

展需要，满足园区招商要求，顺应产业发展方向，应重新统

筹园区整体布局，为园区提供发展建设依据。

（一）根据《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》第

二十一条：有下列情形之一，需要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作出调整

的，由原组织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

镇人民政府提出建议，并经县（市）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

报原批准的人民政府同意后，按照规定的编制、审批程序进行：

（1）城市总体规划或者分区规划发生重大变更，对控制

性详细规划控制区域的功能与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；

（2）设立重大建设项目，对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地块的

功能与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；

（3）在实施城市建设中发现控制性详细规划有明显缺陷

的；

本次调整符合第（3）、（4）点规定的控规调整情形。

（二）根据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若干

指导意见（暂行）》第（五）条：

列入控规局部调整情形的，原则上应限定在：经营性用

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，公益性用地之间性质调整（对社会民生

影响较大的邻避型、厌恶型设施除外，下同），工业、物流仓

储用地之间性质调整，同一控规单元内公益性用地位置调整或

置换，以及适当调整公益性用地使用强度，适当提高工业、物

流仓储用地使用强度等情形。

本次调整符合工业、物流仓储用地之间性质调整，适当

提高工业、物流仓储用地使用强度等控规局部调整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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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调整内容

调整
类型

调整
序号

调整内容 调整原因

交通
设施
调整

1 增设西侧南北向的次干路滨江大道 原控规西侧缺乏干路骨架，且路线较曲折，增设南北向次干道可完善区域整体道路系统，提高道路可达性。

2 北侧兴民路南侧，迎宾大道北侧街坊规划三纵一横路网结构
a.满足工业用地尺度要求,提高开发可实施性;
b.衔接周边路网，满足道路通达及交叉口设置要求。

3 取消东侧横向支路 考虑居住地块的完整性及与周边路网的衔接，重构东部居住板块路网。

4 火车站的客运站和公交首末站调整至G534西侧 考虑火车站与客运站、公交首末站之间换乘便捷，将客运站和公交首末站布置在国道旁。

用地
性质
调整

5
迎宾大道北侧区域功能调整为以二类工业为主，增设商业及
绿地等配套

a.园区工业发展需求旺盛，迎宾大道的建设将加速园区工业板块向北拓展，结合园区现有企业性质和未来招商计划，将迎宾
大道北侧居住片区调整为二类工业为主的产业板块；
b.中部规划工业邻里中心，为园区提供生活服务休闲等配套设施，能减少各家企业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，从而把有限的
土地资源更加高效集约地配置到产业项目上。

6 中部一类工业用地调整为二类工业用地 根据实际招商意向，按照实际发展将工业用地性质调整为二类用地。

7
G534东侧区域功能调整为以居住为主，增设教育、医疗、商
业、绿地等用地

a.迎宾大道北侧区域与G534东侧区域规划用途置换；
b.设置教育、医疗和商业用地解决东侧新增居住片区的就学、医疗和商业需求。

8 南侧工业及居住调整为仓储和商住用地

a.南侧片区规划有连州火车站，能为园区提供便利的客货运条件，因此应结合原有居住用地，发展商业，满足人流来往的商
业需求。
b.连州总规将园区南侧片区定位为“火车站仓储物流区”，且考虑仓储宜集中布置的规范要求和实际需求，在南侧规模性布
置仓储物流用地；

9
现状集中连片村庄原址保留；
现状零散村庄统一安置至西北侧安置用地；
南北两侧村庄区位条件较好，通过“三旧”改造原地安置。

因现状村庄布局零散且分布较广，对园区开发造成较大的限制。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，保障园区开发空间，提升园区风貌，
本规划提出三类措施，根据项目引入的情况有序推进农村居民点调控。

开发
强度
调整

10 设置工业用地容积率下限为0.8，上限提升至2.5
a.根据《自然资源资产任中（离任）审计存量用地（工业用地）开发利用低效问题整改落实方案》的要求以及土地节约集约
利用的原则，设置工业容积率下限；
b,根据招商引资的需求，提高容积率上限至2.5。

公服
调整

11
北侧小学调整为贯制学校；东侧居住片区新增一所小学；专
科学校更换选址至东侧

根据园区人口规模预测和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规范要求，园区内应配置2所24班初中和3所36班小
学，因此整体配置2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和1所小学。保留原控规西侧九年一贯制学校服务于西侧居住片区，北侧小学调整为九
年一贯制学校以满足园区北侧居民就学，在东侧新增居住片区新设1所小学。

12 东侧居住片区新增一处医疗用地 承接由原迎宾大道北侧区域减少的医疗用地，同时解决东侧新增居住片区的医疗需求。

绿地
调整

13 取消原控规部分防护绿地，新增防护及公园绿地

a.现行规划确定多条景观道路，但实际开发过程中该路段已成为承载园区工业交通的主要干路。为满足园区产业发展需求，
考虑取消原道路两侧景观带。
b.根据规范要求，于供水厂周边、居住与工业相邻处规划防护绿地，同时适当增加公园绿地，满足绿地规模平衡，提高园区
景观质量。

市政
调整

14 现状给水厂调整规模 原控规中供水用地与实际水厂范围不符，应根据实际建设调整用地边界。

15 北侧污水处理厂位置南移
a. 根据排污量规模预测及配置规模要求，将原规划范围外的北侧规划污水厂调整至规划范围内。路网完善后解决北侧居住和
工业的排污需求。
b.现污水厂选址位于河流下游地势低洼处，且位于道路旁，有利于园区内部污水的排放。

16 东侧变电站位置北移 控规调整后，共规划2处变电站，其中1处沿用原控规，另1处调整至较独立的位置。

17 燃气站南侧新增消防用地
原控规的1处消防用地位于边缘位置，且有山体阻隔，服务范围无法覆盖整个规划区，因此需根据相关技术规范，在园区内部
新增消防用地，满足园区消防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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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规划局部调整前后对比图

局部调整前 局部调整后

①
①

②
②

③ ③

④
④

⑤
⑤

⑥ ⑥

⑦⑦

⑧ ⑧

⑨ ⑨

11 11

11

11
11

12
12

13 13

14 14

15

15

16

16
17

13
13


	幻灯片编号 1
	幻灯片编号 2
	幻灯片编号 3

